
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設置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十三日交通部交路字第五六二七號、內政部臺社字第八四二三九三五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八日交通部交路字第０九三０００三九七號、內政部內授中社字第０九三０００二八二九號函廢止

一、為多元化輔導計程車客運業健全發展，增加從業人員經營方式之選擇，促進組織化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係指依合作社法、公路法、本要點暨相關法令規定，由合作及公路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輔導核准
成立，其社員以計程車出租載客為營業之運輸合作社。

三、計程車運輸合作社採有限責任。

四、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以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域為組織之區域。

五、申請加入計程車運輸合作社應具備之社員資格由各省（市）公路主管機關會商該管合作主管機關定之。已領有個人經營計程車客
運業營業執照者並得申請加入。

六、申請籌設計程車運輸合作社，其應有具備社員資格之設立人最低人數、社股金額及其他條件，由省（市）公路主管機關會商該管
合作主管機關定之，並於合作社章程中載明。

七、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之籌設，應由設立人檢具左列文件向該管合作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合作主管機關會請省（市）公路主管機關
同意後核准籌備，於六個月內籌備完竣：

（一）合作社設立申請書。
（二）合作社設立人名冊（格式如附表一）。
（三）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籌設申請書。
八、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經核准籌備後，如因特殊情形未能如期籌備完成時，得報請合作主管機關會請省（市）公路主管機關同意後核

准予延期一次，以六個月為限，逾期撤銷其核准籌備。

九、經核准籌備之計程車運輸合作社，應於籌備期間由設立人召集創立會，並報請合作主管機關及省（市）公路主管機關派員列席指



導。

十、籌備中之計程車運輸合作社召開創立會後應於一個月內備具成立登記申請函、合作社章程、創立會決議錄、設立人名冊及其他成
立登記必備資料，報請該管合作主管機關會請省（市）公路主管機關同意後，發給成立登記證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營業執照。

十一、計程車運輸合作社及其社員之營運，除依合作社法令辦理外，並應遵守公路法令之規定。

十二、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之業務如左：
（一）辦理社員計程車車輛牌照之請領、換發、繳銷、車輛檢驗及各種異動登記。
（二）辦理社員計程車車輛使用牌照稅、汽車燃料使用費、違規罰鍰及其他稅費等之繳納。
（三）辦理社員計程車汽車責任險之投保或保證金之提繳。
（四）辦理社員計程車行車事故之有關處理事項。
（五）辦理社員福利互助業務。
（六）處理乘客申訴業務。
（七）辦理社員教育訓練業務。
（八）協辦社員車輛貸款及動產擔保之登記。
（九）其他經公路主管機關核准之業務。

十三、已領有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營業執照申請加入合作社者，各該合作社應報請該管公路監理機關於其原
    　領行車執照及牌照登記書上，登記合作社名稱及加入時間，不另發牌照。
      前項社員退出合作社或喪失社員資格時，各該合作社應報請該管公路監理機關於其原領行車執照及牌照 登記書上，登記退社

時間，原發牌照不予註銷。

十四、前點以外之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之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牌照，各該合作社應檢具社員名冊向該管公    路監理機關申領。
      前項社員退出合作社或喪失社員資格時，該個人之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牌照應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第九十六條之規定

予以註銷。

十五、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車輛由社員自備，每一社員以一輛為限。公路監理機關應於牌照登記申請書及行車執    照登載該社員為車
輛產權所有人，並註記所屬合作社名稱。

十六、計程車運輸合作社成立後社員如有增減時，應先提理事會同意後，檢附理事會議紀錄連同合作社社員增    減月報清冊（格式



如附表二），報請該管公路監理機關核備。

十七、計程車運輸合作社應按期製作左列報表，報請該管公路監理機關核備：
  （一）車輛狀況月報表。
  （二）收支月報表。
  （三）年度業務報告書，包括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損益計算書及盈餘分配表。

十八、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之營運，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轉賣營業車輛牌照。
（二）於汰換車輛，向社員收取不當費用。
（三）強制代社員購置營業車輛。
（四）巧立名目向社員收取不當費用。

十九、各省（市）公路主管機關對轄區內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之申設與運作，應訂定輔導與管理之相關規定。對已核准成立之計程車運
輸合作社，每年並應會同有關機關實施定期與不定期之業務查核與評鑑。

二十、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之經營、管理，成效優良者，省（市）主管機關應予獎勵。

二十一、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之經管、管理，違反本要點規定者，依合作社法、公路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處罰。情節重大者，省（市）
公路主管機關並得函請該管合作主管機關撤銷合作社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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